附件1

	创业培训师资选拔申请表

	申请人姓名
	
	填表日期
	

	工作单位名称
	
	工作起始时间
	

	单位通讯地址
	
	身份证号
	

	电话/传真
	
	出生年月
	 

	电子信箱
	
	性  别： 
	   □  男      □  女

	家庭住址及联系电话
	
	你在培训他人时使用何种语言？

	职称/职务
	
	

	简述在本岗位上的
工作职责
	

	学历情况
	

	你还取得过何种其他有关专业资格证书？
	你通常为什么对象提供培训或服务？

	1.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潜在企业家(想创业的人)
	
	
	

	
	下述类型企业的业主/经理：               

	2.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	□微型企业 （三名雇员以上）                

	
	□小型企业 （十名雇员以上）             
	
	
	

	3.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	□中型或大型企业

	
	□其他, 请说明： _________________
	
	
	

	你在下述哪个企业发展服务中具有专长？
	你从事相关企业开发服务的年限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年

	□企业咨询和指导服务
	

	□企业创办培训
	

	□企业管理培训
	

	□职业/技术培训
	

	□ 财务管理/融资服务
	

	□企业注册登记/法律帮助/协会创建
	

	□其他, 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	

	你在企业创办和管理培训方面有何特别的经验？

	□计划课程（后勤安排、选择培训场所和准备设备等）

	□组织课程（选择学员、培训需求分析和培训项目设计）

	□举办课程（讲课、培训和组织管理）

	□评估课程（受欢迎程度、效果和影响） 

	如果你参与创业培训教学，每年计划平均参加多少期（次）培训班？  _____________

	你是否还有培训与企业管理无关的其他方面（例如领导艺术培训方面）的专长和经验？如果有，请说明：

	简述你作为讲师的主要优势和不足：

	如果你办过企业，请描述自己创办企业的经历（经验）：

	你还有其他任何评价或建议吗？

	

	

	

	申请人声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我承诺在本申请书中提供的信息是真实和准确的。我自愿参加创业培训师资选拔项目，确保参加训练营的全部培训活动。同时，如我入选丽水创业导师师资库，我将在丽水市就业服务中心的协调下，参与创业培训培训和开展有关活动。 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所在单位申明
        是我单位的        被正式提名参加创业培训师资选拔活动，并支持其参与后续工作。
   特此证明。

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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